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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益，保证资金的合理筹集和

有效使用，根据财政部、民政部《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财社【2013】
〔2013〕【2013】217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乡医疗救助基金，是指通过公共财政预算、彩票公益金和社

会各界捐助等渠道筹集，按规定用于城乡贫困家庭医疗救助的专项基金。

第三条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应按照公开、公平、公正、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的原则

进行管理和使用。

第四条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以下简称社保基金专

户），实行分账核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市、县（区）财政部门将原来在社保基

金专户中分设的“城市医疗救助基金专帐专账”和“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帐专账”进行合

并，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专帐专账”，用于办理基金的筹集、核拨、支付等业务。

 
第二章  基金筹集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城乡医疗救助基金来源主要包

括：

（一）中央财政给予补助的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二）自治区财政部门每年根据本地区开展城乡医疗救助工作的实际需要，按照

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在年初公共财政预算中安排的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三）各市、县（市、区）级政府部门按规定安排的本级预算医疗救助资金。

（四）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安排的资金；

（五）社会各界自愿捐赠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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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形成的利息收入；

（七）按照规定可以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其他资金。

中央及自治区补助资金分配方案由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民政厅根据各市、县

（区）城乡医疗救助人数、财政状况以及工作成效等因素确定。

第三章  基金使用

第六条  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的救助对象是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以及

其他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群众。

第七条  救助方式以住院救助为主，同时兼顾门诊救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首先用

于资助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其次对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和商业保险等补偿后，救助对象仍难以负担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给予补助，帮助困

难群众获得基本医疗服务。对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救助对象个人自负

医疗费用，可直接给予救助。

第八条  各市、县（区）要根据自治区制定的医疗救助办法细化本辖区城乡医疗救

助基金具体使用方案。对财力好、配套足额的市、县（区）经自治区财政厅、民政厅

批准的前提下，可在自治区制定的救助水平基础上适当提高救助标准。

第九条  各市、县（区）要结合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规定，统筹城乡医疗救助制

度，弥合城乡困难群众在获得医疗救助方面的差异，满足其正常的医疗服务需求。要

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医疗救助资金总量和不同病种，科学制定城乡医疗救助方案，并

根据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实际收支情况对救助标准、范围适时进行调整。

第四章  基金支出

第十条  各市、县（区）民政部门根据审核无误的救助对象花名册向同级财政部门

提交拨款申请，财政部门据此将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由社保基金专户直接支付到定点医

疗机构或医疗救助对象。

第十一条  资助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由民政部门与基本医

疗保险经办机构确认后，将符合救助标准的医疗救助人数、资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标准及资金提供给同级财政部门，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从社保基金专户中的“城
乡医疗救助基金专账”中将个人缴费核拨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专账”中。

第十二条  申请住院救助的困难群众，凭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到开展即时结算的

定点医疗机构“一站式”服务窗口办理审核及住院手续，办理出院手续时定点医疗机构

在结算时先扣除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费用和医疗救助补助的费用，参保参合救助对象只

需结清个人应承担部分。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所垫付的医疗救助资

金情况，在规定时间内报民政部门审核后，由县级民政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支付

申请，同级财政部门通过“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专账”直接支付给以上机构。各市、县

（区）民政部门可采取通过财政直接支付向定点医疗机构提供一定预付资金额度的方

式，减免救助对象住院押金，方便其看病就医。

第十三条  建立定期对账制度，各市、县（市、区）财政、民政部门按照规定认真

做好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的清理和对账工作，每年不少于两次。年度末，民政部门应要

求同级财政部门报送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年度执行情况及相关说明。

第五章  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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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医疗救助基金应当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各市、县（区）基

金累计结余应当不超过当年筹集基金总额的15%，结余基金应当结转下年使用。各

市、县（区）本级财政每年按规定预算安排的医疗救助资金不得因结余转作他用。各

市、县（区）应进一步完善救助方案，确保基金均衡合理使用，确保救助对象最大程

度受益。

第十五条  民政主管部门应当应通过网站、公告等形式按季向社会公布，城乡医疗

救助对象和救助金额等情况应每季度在村（居）委会张榜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六条  民政部门应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等部门定期检查定点医疗

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和收费情况，对医疗服务质量差、医疗行为违规的，暂缓或停止

拨付其垫付的资金。

第十七条 申请医疗救助的人员应当如实提供相关证明和材料，配合调查。对弄虚

作假，骗取医疗救助金的，由民政主管部门如数追回，并取消其医疗救助申报资格。

第十八条  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对不按规定用药、诊疗以及不按规定

提供医疗服务所发生的医疗费，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不予结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

留、挤占、挪用。发现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浪费等违纪违法行为，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严肃处理。对虚报情况骗取自治区级补助的，自治区级财政、民政部门应根据

情况减拨或停拨补助资金。

第十九条  各市、县（区）民政和财政等部门要定期对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并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自治区财政、民政、审计等部

门根据工作需要，将不定期对各市、县（区）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开展情况和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暂行办法于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会同民政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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